
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闽工信函节能〔2024〕103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
工业节能诊断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：

为落实《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》，推动企业节能改造升级，

加快工业绿色低碳发展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组织

开展 2024 年度工业节能诊断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节函

〔2024〕45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，组织开展 2024 年度公益性

工业节能诊断服务工作。请各地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重点选择钢

铁、石化、化工、建材、有色金属、轻工、纺织、机械、汽车、

电子等行业的中小企业、工业园区，研究确定本地区节能诊断服

务工作计划，并推荐一批专业水平高、服务能力强、企业认可度

好的工业节能诊断服务机构，于 3 月 7 日前按《通知》附件格式

要求将节能诊断服务工作计划报我厅节能处。

联系人：林芝，0591-87821903

邮 箱：hjzyc＠gxt.fujian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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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度工

业节能诊断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节函〔2024〕

45 号)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 年 2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